
附件 3 

屏東縣立大同高中中途離校學生預防追蹤及復學輔導小組分工編組表 
處理小組職稱 負 責 人 執 行 事 項 

召集人 校  長 綜理及督導各組執行事項。 

通報組 

(主要通報人員) 
註冊組長 

1. 進行中途離校通報、結案作業。 

2. 應每月定期檢視中途離校學生通報系統，掌握通報人數及學生

現況。 

3. 上傳「中途離校學生輔導機制實施計畫」、「中途離校輔導小組

編組表」。 

4. 建置及掌握中途離校學生名冊。 

生活輔導組 

學務主任 

生輔組長 

教官 

導師 

1. 掌握學生缺曠課情形及聯繫家長。 

2. 協請警、社、醫等資源進行追蹤、協尋及輔導。 

3. 協助家庭經濟困難或遭遇重大事件之學生，提供相關資源協

助。 

4. 進行中途離學生填報作業。 

5. 定期追蹤、掌握現況，填寫線上中途離校學生追蹤紀錄表。 

6. 無故缺曠課名冊。 

教務組 

教務主任 

註冊組長 

教學組長 

領域召集人 

1. 規劃課程計畫時，應考量學生學習與興趣、性向、能力及需

求，於校定課程納入多元彈性之學習內容，提供學生適性修

習，並提高學生穩定就學意願。 

2. 訂定事件處理期間成績考查或評量方式。 

3. 中途離校學生學籍轉換處理。 

4. 訂定復學補救教學方案。 

5. 建立學習狀況不佳預警機制。 

6. 協助學生轉科、轉讀進修部、實用技能學程、建教合作班或其

他學制，或協助學生辦理適性轉學。 

輔導組 

輔導主任 

輔導老師 

導師 

1. 提供諮商輔導。 

2. 協助中途離校學生家庭支持。 

3. 建立中途離校學生個案輔導紀錄。 

4. 聯絡校外專業人員(社工、警察等)擔任諮詢顧問。 

5. 提供復學生生活輔導。 

6. 定期追蹤、掌握現況，填寫線上中途離校學生追蹤紀錄表。 

7. 協助輔導學生，針對有需求者送適性學習社區適性轉學委員會

協助學生辦理適性轉學。 

宣導組 

教務主任 

學務主任 

輔導主任 

1. 推展穩定就學及中途離校輔導機制宣傳活動。 

2. 辦理教師進修活動。 

3. 增進教師辨識學生行為之能力，並提昇其輔導知能。 

4. 強化學校預防及處理學生中途離校學生事件之能力與措施。 

備註、本要點經本校行政會議討論通過，陳 校長核准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各單位核章: 

主要通報人員 學務處 輔導室 教務處 校長 

 生輔組長 

 

學務主任 

 

 教學組長 

 

教務主任 

 

 


